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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质函〔2021〕708号
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六安市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

评审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质安处、市住建局开发区分局，各相关单位：

为推动建设工程安全文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进一步规范我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评审工作，结合我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实际，我局修定了《六安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评审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落实。

                         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10月8日

六安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

工地评审办法

为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工作的指导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暂行办法>的通知》及《关于印发<安徽省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评审办法>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引导和激励建筑工程各方责任主体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管理，促进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不断提高我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水平，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申报规模

申报六安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的工程（以下简称市示范工地）应符合相关基本建设程序，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行为规范。

（一）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房屋建筑工程单体建筑面积在5000㎡以上（含本数，以下同）；商住组团15000㎡以上的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工程造价2000万元以上的在建市政工程。

（二）各县区和乡镇范围内房屋建筑工程单体建筑面积在3000㎡以上；商住组团10000㎡以上的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工程造价1500万元以上的在建市政工程。

二、申报条件

（一）基本建设程序符合要求，申报时已取得到施工许可证。
（二）现场封闭施工，围挡符合规范标准及创城要求；办公区、生活区、施工区三区分开设置并保持安全距离，三区未分开设置的不得申报。

（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按要求公示，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核、审批符合规定；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案专家论证程序符合规定并通过，施工组织按方案实施。

（四）申报项目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项目负责人、项目专职安全员和总监理工程师等）在岗履职，实名制考勤达到规定要求。

（五）申报项目施工现场做到文明施工，规范有序，永临结合。施工场地内绿化、硬化、亮化、美化符合要求，扬尘防治措施落实到位。各类安全通道、作业防护棚、护（隔离）栏、电梯井防护门等未采用工具式定型化防护设施的，不得申报。

（六）申报项目施工单位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和《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CJJ/T275-2018）对创建工地自查自评结果得分为85分及以上。

（七）申报项目施工单位无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工程质量安全强制性标准的行为；未受到全市范围内行业主管部门通报批评和重大不良行为记录；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行为；未发生亡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但本年度在全市范围内，施工企业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2起（含）以上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该企业在全市范围内承建的所有工程项目均不得申报。
（八）申报房屋建筑工程主体工程完成量达到50%时可以申请评审，主体封顶外脚手架已拆除的工程不再受理申报；市政工程必须在其工程量完成合同额的60%前申报，已完工的市政工程不再受理申报。

三、申报程序
（一）申报项目在办理施工许可后30日内，施工单位应以文件形式，向工程建设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市示范工地”创建目标计划。

（二）各县区建设主管部门、市质安处、市住建局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各建设主管部门）对申报的工程项目实行动态监管，按照“自愿申报、示范引领”的原则，严格把关，择优推荐工程项目申报评审“市示范工地”。

（三）项目部要在项目现场主要出入口醒目位置悬挂“六安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创建公示牌”（见附件1），向社会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四、申报材料
（一）《六安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申报表》（附件2，单独装订，一式3份）。

（二）各建设主管部门推荐文件(主要包括：工程概况；建设、施工、监理三方责任主体履责情况；项目创建工作简要情况等)。

（三）各建设主管部门对申报创建项目的考核初评材料（《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CJJ/T275-2018）现场检查评分表)等。

（四）施工单位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的文件（文件中应明确创建工作计划、目标、措施等）；施工单位对申报工程开展的自查自评材料；日常安全生产管控过程资料等。

其中过程资料：主要包括创建过程情况、创优创新经验、创建效果和现场情况等；现场情况的图片必须要有工地大门、围档和图牌、扬尘防治、办公区和生活区状况、工程创建立面整体形象、场区道路、临时配电设施、脚手架、模板支架、起重机械设备、临边洞口防护等，现场展示照片须采用彩色照片且画质清晰（装订成册）。

五、评审程序
“市示范工地”评审活动，由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六安市建筑质量安全协会负责组织实施。评选结果报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

（一）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到各建设主管部门推荐申报“市示范工地”文件后10个工作日内，在形式审查合格的基础上，委托六安市建筑质量安全协会组织专家评审组对申报“市示范工地”进行现场评审，现场评审组成员每次3-5人。

（二）现场评审时三方责任主体（建设、施工、监理）参加；专家评审组在现场评审时，采取听汇报、查现场、看资料等形式，评价并反馈评审过程情况，不反馈评审结果。

1.听取汇报。在项目部召开评审汇报会，介绍专家组成员及有关人员，宣布评审纪律，提出有关要求，听取申报项目参建主体关于创建中的亮点、特色、做法等情况，汇报一律采取PPT或视频形式进行，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

2.现场评审。专家组成员根据分工到施工现场进行核查并查验内业资料。具体标准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和《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CJJ/T275-2018）进行。

3.反馈情况。专家组成员对现场和内业资料存在的重大问题和隐患进行反馈，组长作总结，提出整改意见建议；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表态。

4.整理归档。现场检查评审结束后专家签名，汇总分数并签名，统一将资料整理归档并报送六安市建筑质量安全协会办公室。

5.六安市建筑质量安全协会将评审情况提交“市示范工地”评审委员会，对申报的“市示范工地”进行综合评审，评审结果在局网站公示，确保结果客观公正。

六、奖惩措施
（一）经过“市示范工地”评审的项目总计得分低于85分（不含85分）的，不能评定为“市示范工地”。
（二）获得“市示范工地”的，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对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含参建）、监理单位授予“市示范工地”奖牌和证书，鼓励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对项目进行奖励。

（三）对施工、监理单位及相关人员在工程招投标和诚信评价中，对获得“市示范工地”的，将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四）未获得“六安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的工程，不予推荐参评市级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 

（五）获得“市示范工地”的工程项目，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市示范工地”荣誉。

1.本项目发生亡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或所在企业本年度在全市范围内发生1起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2起（含）以上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
2.在各级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检查活动中，被书面通报批评或有其他严重不良行为记录的；

3.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经责令整改仍拒不整改的；

4.造成较大社会负面影响等其他情况的；

5.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取消的其他情形。

（六）奖励信息将在网上公布。
七、纪律要求
（一）申报单位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直至撤消其申报参评资格。
（二）评审组组长和专家应秉公办事，自觉接受申报单位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在评审结果公布前不得对外传递有关评审信息。对违反者，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直至撤消其参加评审专家资格。

（三）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禁违规收受宴请、礼品（金）、消费卡、名贵特产等，“市示范工地”评审费用由六安市建筑质量安全协会承担。
八、附则
（一）本办法由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

附件：1.六安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创建公示牌（式样）

2.《六安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申报表》

附件1

六安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

创建公示牌

　　　　　　　　　　　　　　　　　　（工地名称），本工地争创六安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公司承诺该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及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进行施工和管理，确保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特此公示。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安全监督机构：

创建活动投诉电话：         （需是施工现场24小时有人接听，能及时处理现场问题的号码）　　　　　　　　

公示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

　　　　　　　　　　　　　　　　 年    月   日
注：尺寸长120 cm、宽90cm，颜色：蓝底白字。

附件2

六安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

申

报

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施工单位（公章）：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申报时间：                              

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制

	六安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申报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结构层数
	　
	建筑

面积
	
	合同造价
	
	开工

日期
	
	形象

进度
	　

	项目经理
	　
	安全生产考核证书编号
	
	联系电话
	　

	建设单位
	　　
	业主代表
	　
	联系电话
	

	施工单位
	　
	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
	　
	法定代表人
	

	参建单位
	
	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
	
	法定代表人
	

	监理单位
	　
	项目总监
	　
	联系电话
	

	施工单位意见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项目总监（签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意见
	　



	
	

	
	

	
	

	
	业主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现场评审组意见
	　

组长（签字）：                组员（签字）：                               年  月   日
                                                                　   

	市住建局

评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创建工作联络员：                     联系电话：


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10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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